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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6_B9_96_E

5_8D_97_E5_86_9C_E4_c75_645061.htm 为了充分发挥用人单

位专家对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积极作用

，加强我校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

，保证和提高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根

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工作有关文件精

神和湖南农业大学关于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、兽医硕士专

业学位、工程硕士专业学位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

士学位、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培养方案要求，特制订

本暂行规定。 第一条 聘请校外导师的对象范围 一般为本行业

的具有较高业务水平、较丰富的实践经验、较强的责任心的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。 第二条 聘请校外导师的基本条件

1、受聘者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

策，能为人师表，科学道德高尚，治学态度严谨，团结协作

精神好。 2、学历、职称、资历要求：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

历、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 3、受聘者所从事的专业领

域或研究方向应与所指导的研究生所学的专业领域或研究方

向基本一致或相近，并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教学或

科研工作经验。 4、学识水平、业务工作成绩要求：具有较

高的学术水平，公开发表过5篇以上学术论文；业务工作成绩

突出，主持或承担过厅局级以上科研课题或推广项目，或获

得过厅局级以上科研成果奖，或具有较突出的科技工作实绩

。 5、身心健康，能参与指导研究生教学、科研和其他培养



工作。 第三条 各类别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

聘请附加条件 兽医硕士生的校外导师主要由从事动物医疗、

动物检疫、动物保护、畜牧生产、兽医执法与管理等部门的

专家担任。 农业推广硕士生的校外导师主要由从事农业技术

推广和管理第一线的专家担任。 工程硕士生的校外导师主要

由工矿企业、工程建设部门的高级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人员

担任。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硕士生的校外导

师主要由长期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专家担任。 高校教师在职

攻读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校外导师主要由具有学士学位以

上的副高级以上专家担任，如果其所在单位具有相近专业硕

士学位授予权，校外导师必须是研究生指导教师。 第四条 校

外导师的工作职责 校外导师主要是协助校内导师进行在职人

员攻读硕士学位生的培养指导工作，具体职责如下： 1、协

助研究生工作处和学院做好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生的日常

管理工作； 2、协助校内导师指导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生

制定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计划； 3、协助校内导师指导在职

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生确定选题方向； 4、参与组织在职人员

攻读硕士学位生学术报告； 5、协助校内导师指导在职人员

攻读硕士学位生的中期考核工作； 6、协助校内导师指导在

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生学位论文工作。 第五条 聘请校外导师

的工作程序 1、申请：校外专家持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介绍信

，以书面报告的形式，向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工作处提出申

请；经资格审查合格后，填写《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人员攻读

硕士学位生校外导师审核表》，并提交相关附件材料；所在

单位签署推荐意见，加盖公章，报研究生处汇总。受理时间

为每年6月1日至6月30日。 2、报批：研究生工作处接收申请



材料后，转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核审批确认。 3

、通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者，由校长签发聘书。 第

六条 校外导师的待遇 完成了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生培养相

关环节指导工作的，每指导1名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生给

予1000元的导师津贴，津贴由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生导师

费中支付； 第七条 校外导师的聘期管理 1、聘任期间在职人

员攻读硕士学位生校外导师由研究生工作处和相关学院共同

管理，具体由学院代管； 2、受聘导师应定期向学院汇报有

关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生培养工作等情况，相关学院要主

动了解受聘导师有关信息，作为续聘、解聘、津贴发放等的

重要依据。 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工作

处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